「彰化縣街頭藝人證」補發申請表(一)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
	展演類別：□視覺藝術類   □表演藝術類     □創意工藝類   

	彰化縣街頭藝人證號：
	個人2吋證件照


	個人2吋證件照


	性別：
	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

	身分證統一編號:
	
	

	居留證號碼：
（外籍人士填寫）             到期日： 　年　 月 　日
	
	

	通訊地址： 

	電話：
	手機:

	傳真:
	電子信箱:

	□展演項目
	

	附件
	□一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、二寸半身相片二張

□二、原證書遺失切結書

	此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申請人 :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	1、 依據彰化縣政府辦理街頭藝人申請登記作業管理要點，遺失補證或變更內
   容者應繳納二百元(請用郵局匯票，受款人：彰化縣文化局)。
2、本局除依法規定收費標準收取規費外，不收取其他費用，如有不肖人士假
   借本局名義收取額外費用，請向本局政風室反應，以杜絕弊端。


「彰化縣街頭藝人證」補證申請表(二)  
（一）身分證正、背面影印本

	請實貼身份證正面影本

	請實貼身份證反面影本



（二）2吋照片

	浮貼2"大頭照


	浮貼2"大頭照



(1) 申請換證費用二百元(請用郵局匯票，受款人：彰化縣文化局)連同申請表檢附郵寄請裝入A4信封郵寄至員林演藝廳（地址：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99號)
(2) 檢附資料不齊全者，須依本局指定期限內補件後再行辦理換證。

申請補發彰化縣街頭藝人證切結書

本人持彰化縣街頭藝人證，
證號:                   
確實遺失，需申請補發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，特
立此切結書為憑證。
此致

彰化縣政府

切結人: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身份證字號：

連絡電話:

聯絡地址: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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